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9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90,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07990000 其他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服务
	宝兴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应急处理服务采购项目
	1.00（项）
	490,0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宝兴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应急处理服务采购项目
	1.00（项）
	490,000.00
	总价
	无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宝兴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应急处理服务采购项目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技术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宝兴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设计日处理能力为30t，使用年限25年，填埋场总库容为34.2万m³，服务区域为宝兴县及周边城镇，处理对象为城市生活垃圾，不处理医疗固废、建筑垃圾和其它工业垃圾。
宝兴县城市垃圾处理厂位于宝兴县灵关镇建联村四组，改扩建工程包括对垃圾坝、渗滤液导排系统、雨水拦截系统（截洪沟）、污水调节池、防渗工程及截污坝和污水处理站的建设。垃圾填埋总库容从14.2万m³扩建成34.2万m³，按日处理30吨计算，使用年限25年，项目建设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竣工验收。
二、服务内容及范围
1、宝兴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应急处置项目。（渗滤液应急处理预估总量约5300m³，最终结算以实际处理量为准。）
2、从渗滤液调节池进水端至出水端整套处理系统起至达标排放为止。
3、设备提供：本项目需成交供应商提供设备，成交供应商需要提供一套日处理能力不低于100m³/d的渗滤液应急处理设备，设备出水水质必须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表2规定的排放限值；服务期限内如遇国家排放标准变更，成交供应商须无条件执行新排放标准，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接收到成交通知书7天内设备需进场安装调试完成，并确保系统稳定运行、出水水质达标。
4、具体处理时间及处理数量根据采购人通知合理安排进行达标排放，处理期限不超过2027年05月。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0日

	2
	★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单位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的服务要求、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合同承诺进行验收，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工作由采购单位负责。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据实结算，采购合同签订后，每月5号前对上月的渗滤液应急处理出水量进行核对后，达到付款条件起5个工作日内，据实情况为每月支付上月渗滤液应急处理服务费（上月渗滤液应急处理服务费=上月核对水量（m³）*中标单价/m³）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并执行本合同中的各项约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否则，因违约导致对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当就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乙方服务工作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若乙方拒绝整改、逾期整改或者经两次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2）解决争议的办法： 1）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因乙方违反合同约定或者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等导致诉讼的，甲方因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3）诉讼期间，除正在诉讼的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bookmark: _GoBack]★1、报价要求：报价是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完成本项目所涉及人工劳务、验收、保险、税金、培训、招标代理服务费等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本项目为单价报价，单价最高限价为92元/m³，该单价包含完成本项目的设备使用费用（供应商提供设备）、出水水质检测费、水电费、人工、耗材、设备维修维护及设备保养费、环境维护费、尾水处理费、残渣处理费、环保除臭费、管理费、税费及其他所有相关费用的综合单价。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所有费用及风险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损耗、排放标准变更、耗材价格波动、极端天气影响等）均应考虑到单价报价中，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本项目所有工作成果知识产权归属： 1）供应商应保证在本项目中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供应商应落实本项目涉及保密内容相关要求。 2）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包含论文署名权。 3、若评审得分、最后报价、技术指标得分均相同的，成交候选供应商并列的情况下，供应商为少数民族的优先推荐为项目的成交供应商。（少数民族地区的供应商需提供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企业的相关证明材料，或供应商注册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证明材料） 4、为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供应商应对本项目制定详细的服务方案，内容包括：①项目现状；②项目重点难点分析；③实施总体方案；④进度保障措施；⑤质量保障措施。 5、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双方在采购合同中约定。
